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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18〕78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 

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*ST毅达，A股证

券代码：600610，B股证券简称：*ST毅达B，B股证券代码：900906； 

党悦栋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（代）、董事、

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（代）； 

吴邦兴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; 

陈国中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; 

李春蓉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; 

杨永华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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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文革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; 

庞森友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; 

陈两武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; 

马庆银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; 

武舸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; 

刘名旭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; 

张伟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; 

李宝江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; 

杨世锋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; 

陈亚莉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陈国坤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赵海燕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徐清波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马文彪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； 

张秋霞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； 

孔令勇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； 

秦健智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； 

谢若锋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； 

杨士军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； 

耿昱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 

刘晓桥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 

李臻峻，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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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市公司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在信息

披露、规范运作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

事实。 

（一）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 

公司原定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和

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。2018 年 5 月 2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

因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7 年年

度报告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，同时申请股票自 2018 年 5 月

2 日起停牌。直至 2018 年 8 月 30 日，公司才披露上述定期报告。 

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尤其是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对其在整个

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投资发展、治理内控等情况的

总结分析，是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，也是投资者做出

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。定期报告信息对证券价格及投资者的投资

决策具有重大影响，历来为市场及投资者所关注。上市公司应当

认识到定期报告编制与披露的严肃性，严格按照规定及时、准确

披露。根据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

束之日起 4 个月内、第一季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前 3 个

月结束后的 1 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。2018 年 4 月 27 日为上

市公司提交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最后期

限，但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上述定期报告，延迟披露长达

4 个多月，情节极其严重。 

（二）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虚增收入，财务信息披露不真

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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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7 月 3 日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

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厦门中毅达）与“井冈山国际山地自行

车赛道景观配套项目”（以下简称井冈山项目）的发包方签订合

同总金额为 8,450 万元的施工合同。根据该合同，第三方已完

成该项目工程量约 80%，尚余约 20%的工程量将由厦门中毅达施

工。 

2015 年 7-9 月，厦门中毅达在未实施任何工程的情况下，

将第三方已完成的工程量以完工百分比法累计确认了井冈山项

目工程收入 7,267 万元、成本 5,958.94 万元和营业税金 244.17 

万元。上述事项导致中毅达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

7,267 万元，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50.24%，虚增利润总额

1,063.89 万元，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81.35%。公司于当年第

四季度全部冲销前期确认的 7,267 万元收入，导致第四季度营

业收入为-7,447 万元。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财

务数据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,信息披露不真实，严重损害了投资

者的知情权。 

（三）公司未披露开具 35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的风险事项 

2018 年 1 月 18 日，公司公告称，2017 年 12 月 21 日，

公司向子公司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疆中

毅达）虚开了 35 亿元无交易实质的商业承兑汇票，用于新疆中

毅达增信，并由公司承担付款和承兑义务。其中，15 亿元电子

商业承兑汇票出票时间为 2017 年 8 月，20 亿元电子商业承兑

汇票出票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。 

上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无交易实质，金额特别重大，分别占



－5－ 
 

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79.66%和 106.22%，占公司 2016 

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8.91%和 171.88%。公

司直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才披露上述事项，同月 24 日才追回

上述票据。该事项可能使公司依法承担大额赔偿责任，导致公司

面临重大风险损失。但公司既未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，也未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四）公司 2017 年中期报告、第三季度报告对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披露不准确、不完整 

经核实，2017 年 8 月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 2017 年

中期报告时，因 2016 年年报出现多处错误、2017 年中期报告

未经审计、子公司福建上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河建

筑）业绩未出具专项审计报告、1亿元流动资金用途未披露、实

际控制人至今未披露等原因，时任董事张伟、李春蓉，时任监事

张秋霞，时任副总经理陈飞霖，无法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，并在审议中期报告的董事会、监事会上投弃权票。

2017 年 10 月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

时，因公司子公司借款及资金支付用途至今未明确、子公司贸易

业务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和潜在风险、上河建筑专项审计至今未完

成等原因，时任董事李春蓉、张伟、杨永华、刘名旭，时任监事

张秋霞，时任副总经理陈飞霖，无法保证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的真

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在审议第三季度报告的董事会、监事会上对

该事项投弃权票。但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和 10 月 28 

日披露的 2017 年中期报告和第三季度报告显示，公司董事会、

监事会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）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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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相关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经监管督

促，公司直至 2017 年 9 月 19 日和 11 月 1 日，才就上述董监

高对定期报告无法保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并弃权事项进行了补充

更正。 

上市公司董监高对定期报告发表的明确意见，是对公司在报

告期内财务经营、内控治理等各方面情况的专业分析与综合判

断，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影响，市场和投资者均对

此高度关注。公司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对外披

露，不得有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尤其是在公

司董监高对定期报告内容投反对或弃权票的情况下，公司更应当

如实披露具体意见和理由，以明确市场预期。但公司在部分董监

高明确表达弃权意向后，仍有意予以隐瞒，并称全体董监高保证

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信息披露与事实显著不符，

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。 

（五）公司 2018 年第一次、第二次股东大会均未能按规定

正常召开 

公司原定于2018 年2 月7 日召开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《关于变更四川华信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 

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但直至召开当天，公司才临时取消 2018 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，提前两个交易日

公告股东大会延期召开并说明原因。此后，公司决定召开2018 年

第二次股东大会继续审议上述议案，但未按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在

会议召开 15 日前在《香港文汇报》公告股东大会通知，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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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召集程序存在明显瑕疵。公司认为，由于上述瑕疵，根据《公

司法》相关规定，股东可以自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，

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。鉴于上述风险，公司

自行决定召开 2018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继续审议上述议案，在该

次股东大会上，上述议案获得通过。上述事项导致公司迟至 2018 

年 3 月 21 日才在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上述变更年审会计师议

案，对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造成严重影响。  

二、责任认定与处分决定 

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2017年年报和2018年第一季度报

告，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虚增收入导致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、

不准确，未披露开具 35 亿元大额商业承兑汇票的重大风险事项，

2017 年半年度报告、第三季度报告对董监高的意见披露不准确、

不完整，2018 年连续两次临时股东大会未能按规定正常召开，

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，扰乱了投资者全面获取上市公司信

息的合理预期，情节严重，影响恶劣。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违反了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

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2.5 条、第 2.6 条、第 2.7 条、第 6.1

条、第 6.4 条、第 8.2.3 条、第 11.12.5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（代）、董事、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（代）

党悦栋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、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对第一项、

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；杨永华、刘名

旭、李春蓉、方文革、耿昱、张伟、李宝江、张秋霞、孔令勇、

庞森友、马文彪、杨世锋作为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第一季

度报告期间时任董监高，对公司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违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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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有责任；时任财务总监李臻峻直接实施了未经内部决策擅自开

具 35 亿商业承兑汇票的违规行为，对该风险事项负有主要责任；

根据上海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沪〔2018〕26 号至

沪〔2018〕43 号）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林旭楠，时

任代董事长兼总经理任鸿虎，时任董事长吴邦兴是对公司 2015

年第三季度报告虚增收入、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行为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，对公司第二项违规承担主要责任；时任董监高陈国中、

杨永华、陈两武、马庆银、武舸、陈亚莉、陈国坤、赵海燕、秦

健智、谢若锋、杨士军、徐清波、刘晓桥为公司该项违规的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，对公司第二项违规承担次要责任。上述责任人的

前述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

3.1.5 条、第 3.2.2 条等相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本所）前期已就该事项对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林旭

楠、时任代董事长兼总经理任鸿虎予以纪律处分，本次不再处分。 

部分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表示异议并申请听证，异议理由及

申辩意见如下：党悦栋申辩称，一是未能按时披露年报主要由于

董事会未审议通过，其已尽职尽责；二是商票已追回，未对公司

和投资者造成损失；三是已按照各位董监高意见原文转载，未回

避和扭曲董监高的意见；四是股东大会未能合规召开是由于客观

原因。杨永华申辩称，已就年报错误众多投反对票，对广大投资

者负责，而对其予以处分未体现责任大小。刘名旭申辩称，已于

2017 年 9 月 27 日提出书面辞职申请，虽未生效但已及时披露，

且由于客观条件导致其无法正常履职，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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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予以披露。李春蓉称，已积极配合年度报告披露工作，反对年

度报告期间解聘核心财务员工。方文革称，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反

映了公司的经营现状，已同意该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的披露。耿

昱称，已全心全力配合年度报告编制工作。张伟称，公司经营层

违规解聘公司财务人员，导致年度报告编制严重受阻且不真实、

不准确、不完整，其已经勤勉尽责。李宝江称，年度报告减值计

提未经董事会审议，会计师、审议委员会均不发表意见，其无法

具体了解情况和咨询，没有主观过错。张秋霞称，公司年度报告

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，导致未能通过监事会审议，其已勤勉

尽责。孔令勇称，子公司福建上河公司和贵州 SPV 公司不配合年

度报告编制工作，导致年度报告披露延迟。刘晓桥申辩称，对

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井冈山相关项目确认收入不知情。李臻峻

申辩称，开具商票是由于党悦栋的欺骗性误导，且已及时纠正违

规行为，积极配合监管机构追回了票据。   

针对部分责任人在纪律处分过程中提出的异议理由及申辩

意见，本所认为：一是党悦栋对公司4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

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勤勉尽责，其辩称未造成实际损失不影响对

违规开具商票违规事实的认定；所称2017年半年度报告、第三季

度报告已如实转载董监高意见与查明事实情况不符，而股东大会

瑕疵产生的根源是公司内部治理混乱而非客观原因，相关申辩意

见不予采纳。二是杨永华、李春蓉、方文革、耿昱、张伟、李宝

江、张秋霞、孔令勇等责任人所称已勤勉尽责仅为一般性询问和

提醒，均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公司按时披露并确保定期报告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相关异议理由不成立。时任独立董事刘名旭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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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客观原因不能正常履职后及时向公司和本所报告，经公司董事

会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，可酌情予以减轻处分。对时任董事杨永

华责任认定是结合其所负责两项违规事实进行的综合考量，充分

体现了责任区分。三是时任财务总监李臻峻作为财务专业人员，

明知擅自开具大额商业承兑汇票不符合相关规定、可能给公司带

来巨大风险，仍予以实施，受到欺骗性误导不能成为减免处分的

事由，且纠错行为是应尽义务。四是时任副总经理刘晓桥为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理应了解公司经营情况，辩称对第二项违规不知情

不能成为其减免处分的理由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2

条、第17.3条、第17.4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

施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上海中

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（代）、董事、总经理、董事会

秘书（代）党悦栋，时任董事长吴邦兴，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李

春蓉，时任董事杨永华、方文革、庞森友，时任独立董事杨世锋、

张伟、李宝江，时任监事马文彪、张秋霞、孔令勇，时任常务副

总经理耿昱，时任财务总监李臻峻予以公开谴责，并公开认定党

悦栋终身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杨永

华3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对时

任副董事长陈国中，时任董事陈两武、马庆银、武舸，时任独立

董事刘名旭、陈亚莉、陈国坤、赵海燕、徐清波，时任监事秦健

智、谢若锋、杨士军，时任副总经理刘晓桥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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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谴责、公开认定的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、公开认定

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

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

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

